乐工发[2011]59号
关于举办乐山市“立事达•嘉州新城杯”
第五届职工乒乓球比赛的补充通知
各县（市、区），企事业、机关单位参赛队：

为圆满安全地举办乐山市“立事达•嘉州新城杯”第五届职工乒乓球比赛，经市第五届职工乒乓球比赛组委会研究决定，现将参赛工作有关事宜补充通知如下：

一、比赛时间地点：

定于2011年12月9日-11日（三天）在乐山外国语学校体育馆举行。

二、报名截止时间：

2011年11月30日。各参赛队按规定格式填写报名表一式两份，派专人报送乐山市乒乓球协会（地点：市中区北门桥，乐山市中区文体局内），逾期不报名视为不参赛。各区县、单位最多可报三个队（代表队不得同名，不能设一队、二队、三队）。

报名时统一办理运动员参赛注册登记和人身意外伤害保险（办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每人交10元）；报名时每人交两张1寸近期彩色免冠照片（办理参赛证）、身份证复印件、单位证明和体检证明（县级以上医院）。同时交报名费400元/队。

联系人：万加明，联系电话：2130150，13158838560，传真2130427。
三、报到时间：

各参赛单位领队于2011年12月8日下午2：00到乐山外国语学校图书馆报到，报到时交验运动员身份证和工作证，并领取秩序册。

四、第一次领队会和裁判长教练员联席会时间：

各区、市、县代表队要确定一名县级干部带队，其他参赛单位要由单位领导带队。

各参赛单位领队于2011年12月8日下午2：30到乐山外国语学校图书馆一楼会议室参加第一次领队会。

各参赛单位教练于2011年12月8日下午3：00到乐山外国语学校图书馆一楼会议室参加裁判长教练员联席会。

五、熟悉场地时间：

各代表队于2011年12月8日下午2：00—6：00到乐山外国语学校体育馆熟悉场地。

六、开幕式时间、地点：

定于2011年12月9日上午9：30在乐山外国语学校体育馆举行乐山市第五届职工乒乓球比赛开幕式。请各单位领导于12月9日上午9：00前将本队运动员带到乐山外国语学校体育馆参加开幕式（单位领导是否带队将作为评选体育道德风尚奖的重要依据）。

七、各参赛单位参赛期间交通、食宿费自理，并自行负责交通、食宿、财产、人身等一切安全工作。

乐山市第五届职工乒乓球比赛组委会（代章）

2011年11月24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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